
计征增值税时运输费用如何抵扣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

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8_AE_A1_E

5_BE_81_E5_A2_9E_E5_c46_77653.htm 自1998年7月1日起，对
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外购货物（固定资产除外）所支付的运输

费用，根据运费结算单据（普通发票）所列运费金额依7％的

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予以抵扣，但随同运费支付的装卸费、

保险费等其他杂费不得计算扣除进项税额。 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销售应税货物而支付的运输费用，除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

细则规定的不并入销售额的代垫运费以外，可依7％的扣除率

计算进项税额予以抵扣。纳税人购买或销售免税货物所发生

的运输费用，不得计算进项税额予以抵扣。 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外购货物（固定资产除外）所支付的运输费用，准予抵扣

的运费结算单据（普通发票），是指国营铁路、民用航空、

公路和水上运输单位开具的货票，以及从事货物运输的非国

有运输单位开具的套印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的货票。对于增

值税一般纳税人采取邮寄方式销售、购买货物所支付的邮寄

费，不允许计算进项税额抵扣。 准予抵扣的货物运输金额是

指在运输单位开具的货票上注明的运费、建设基金，不包括

随同运费支付的装卸费、保险费等其他杂费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